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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1

葛吉霞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

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

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

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

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

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

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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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是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组织，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其经费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学界既有的商会经费

问题研究成果较少、较为单薄。
①
张桓忠曾言，通过研究一个组织经费的来源及支出，可以探究组织实际运行的情形。

［1］(P101)
还

有研究者指出，“商会经费是商会开展活动的重要经济支柱”，也可以说是商会“肌体”的“血液”，组织经费问题是衡量组

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指标。
［2］(P158)

基于此，本文拟以商会经费的规制为切入点，以近代常州商会
②（1905—1937）

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

经费问题，纵横向维度探究商会组织经费的规制、筹措与用度，试图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经费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借鉴。

一、规制下商会经费问题

（一）商会领袖对于经费问题的体认

“经济为事业之母”，经费对于商会事业的开展至关重要，商会经费制度化的有效规制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只会加剧商会

运营的困境。1904 年《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第 21 款规定，商会经费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注册费，“按照各业注册之实

数，酌输毫厘，由该商面缴商会，掣取收条为准”。二是凭据费，“按照注册凭据所载之实数，及期限之多寡，酌输毫厘，由

执有凭据人面缴商会，掣取收条为准”。三是簿册费，“按照市价酌定，由会董向各商收取，缴呈商会随掣收条；并明确规定

商会不得于部定章程外，别立名目，再收浮费”。
［3］

由此可见，晚清政府对于商会经费的预决算并未明确规制，规定以注册、

凭据、簿册等为筹费范围。
［4］

然而，据时任商会坐办于定一所言，公司注册账簿等费“既于事实不可行，而分等收费，又嫌其

琐屑，遂于经费一端，始终模棱，几于无一邀准者”
［5］

。以注册费为商会的经费来源，注册费仅为一次性收取，分等收取注册

费，并未有强制性，事属琐碎，且无一标准，执行起来，较为困难。据记载，屡有商号拖延不缴注册费
［6］

，商会只有屡屡催缴，

商号则拖延甚至不交，因而仅仅依靠注册账簿费难以保证经费的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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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05 年《常州商务分会试办章程》规定，商会创立伊始，因“常州府及武阳两县热心提倡”，由官府设法筹款试办，事

实上官府并未资助经费。试办三月后，若有成效，再将各项用款预算当众宣告，由绅商设法筹集。“每届年终，汇刊成册，呈

报总会，分送会董，并榜示公所，俾众周知以昭大信。”
［7］(P61)

于定一曾言：“团体之组合以会员为基本，经费为设施事业为目

的，三者缺一固无组合之可言。”
［4］

由此可见，常州商会创立伊始，即力行预决算。于定一曾向江苏省谘议局提出“整顿商会

议案”，明确指出“各地方之商会，款目充裕者，任意虚糜，竭蹶者无从筹取，非实行预算、决算，无以昭信用”
［8］

，力倡应

设立商会预决算案。由此可见，常州商会领袖已认识到经费预决算的重要性，量入为出，公布预决算和商会收支两有裨益，一

方面，通过公布预决算可以赢得各商号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为商会有计划的管理提供新视角。

为杜绝经费难收之弊，于定一认为应整顿经费，根据缴纳金额和行使权力应分为上、中、下三等级，提议办“趸捐”为入

会费。所谓“趸捐”，相对于零捐，为整捐、一次性捐款，数额较多，对于解决创始阶段的商会经费不足具有一定的作用。于

是，1907 年 3 月 16日常州商会召集各业开会，商议会费“趸捐”。然而“趸捐”因数额庞大，各业“上等捐三百元、下等须捐

三十元”。
［9］

“趸捐”具有强制性，无疑将增加经费筹集的困难，因而商会领袖所提议的“趸捐”并未获得各业的首肯，经费

问题仍未得以解决。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于商会经费规制进一步细化，首先将经费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以示区别，其次规定预决算，地方政

府和商部作为监管部门。1914 年《商会法》第七章“经费”规定，其一，商会经费分为“事务所用费”、“事业费”两种，“事

务所用费”不得超过“事业费”。其二，关于商会经费的预决算，每年须禀报地方长官备案，并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转报农商

部。
［10］

其三，商会经费由会员负担，而对于具体标准并未明确规定。时任常州商会会长钱以振上书农商部，认为应规定会员每

年应缴经费 30 元，选举期前缴纳清，如此举措，方可列入会员，应从法律层面规定纳费方可为会员。
［5］

然而，农商部以“自应

由各商量力输助，无庸预定数目限制”，而予以拒绝。于定一即向农商部历陈商会经费困境：

所谓各商量力输助，毫无标准，何从预算决算，是直无经费之可言，即无事业之可言，终更无成绩之可言矣。吾国工商习

惯在未有商会时，多设公所会馆，经费所出本业平均负担之，商会为各业之总枢，度亦不外乎此。
［5］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会经费难以得到保证，注册费、凭据费、账簿费多寡不一，难以衡量，只得摊派各业，由各业再行

商号认捐。由此，商会不得不另寻他途，以为经费的补充。

1929 年《商会法》第六章“经费及会计”规定，商会经费分为事务费、事业费，事务费由会员负担，事业费由会员会议决

筹集。商会经费的预决算及事务报告，“每年经会员会决议后，应呈由地方主管长官转呈省或特别市政府，转报工商部备案，

并公告之”。商会经费预算及其事业成绩，每年须编辑报告刊布，“并呈报特别市政府，或呈由地方主管官署，转呈省政府、

转报工商部备案”
［11］

。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法》对于经费收纳标准并未详细规定，商会经费由会员负担，具

体的标准并未明定。

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财政短绌甚巨，故征收营业税。常州商会“以营业税为世界良税，苏省财政不得不征收营业税以

为抵补”。为避免纷扰起见，常州商会“特向财政厅呈准代征。城内各业分别认缴，四乡则由代表来会分认”。
［12］

各业根据营

业概况、会员人数分等摊派经费，各业公会再对各商号进行征收。特别是营业税征收后，时任商会主席郭钧辅以商会受托征收

营业税为由，申请提收 1/10 作为“商会办公、管理等费用”，各业分摊。
［13］(P175)

经费收支两不相抵，不得不屡次增收，并寻求

公共事业捐如牌照费，却是商会经费的重要补充。

（二）非强制入会原则对于会费的影响

商会是由会员构成的组织团体，会员的身份和来源将影响商会组织的运行。1904 年商会章程对于商会会员的身份并未作特

别要求。1905 年常州商会章程，关于会员要求则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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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入会者，须将字号、管事姓名、籍贯、及合同资本数目、详细注簿、以备查考。注册之后，即为本会中人，应享商会利

权，遇事一体保护，并由会中刊商会报条，张贴门面，以示区别。不入会者，不得援以为例。
［7］(商务，P3)

由此可见，入会者享有诸多利权，并受商会保护，而对于入会与否并无强制性规定。关于行业不得入会的身份则规定为“其

有行业卑贱、欠债、倒闭未清偿者，不得入会”，等。
［7］(商务，P3-4)

会员的从业身份、信誉、营业状况成为清末常州商会会员入会

的标准，体现出商会对于经营秩序的重视，然而因行业卑贱不得入会的规定则反映了一定局限性。
［14］(P153)

其实不难理解，在晚

清政府对于商人入会曾有一定限制，必须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才可入会。为此，苏州工商界曾有人向商部呈诉，商会“入会者

只有上等社会人物，而平等社会人物不得入会，未免向隅”
［15］

。

关于会员身份，1914 年《商会法》则明确规定，“以中华民国之男子为限”，并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均可入会：“一商会

区域内公司本店或支店之职员为公司之代表者，二商会区域内各业所举出之董事为各业之代表者，三自己独立经营工商业或为

工商业之经理人者。”
［16］

可见，商会仍未强制要求入会，仅限定入会性别，对于未入会的商家和公司，并未有强制措施。基于

非强制入会原则，常州工商业者并不是所有商号或公司都参加商会，1918 年武进县商会入会注册的成员即可一窥端倪。
③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法令第三章规定了商会会员的类别、会员代表的产生、会员代表的资格丢失、会员

代表的权力等
［11］

，对于入会与否也并未明确规定。对于《商会法》并未采取强制入会的原则，时人曾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根

据商会入会之原则既非强制的，则同业公会事同一例，其非有必须加入之义务、当然无疑入会尚属自由”
［17］

，商会制定的会章

相应地也就难以获得所有从业者的认可。随着工商业和现代交通的发展，非强制入会所引起的问题日益严重，商会的整合能力

势必受到影响，其作用发挥日趋减弱，“组织自难健全，指挥既不统一，力量何由集中，欲其运用商业团体，以谋工商业之发

展，忧乎其难”
［18］

。有研究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对于会员入会仍采自由原则。
［19］(P265)

1933 年上

海市商会呈请社会局直指非强制入会的弊端：“未入会之同业，遵行入会者，寥寥无几，大都仍抱观望态度，甚有故意破坏团

体利益者”，从而明确指出强制入会办法，“因人民有遵守国家法令义务、应由主管厅布吿限令入会，如期不遵，除以反抗国

家行政权论罪外，强制执行入会”，以符法令。
［20］

“强制入会案”议论经年，迄无任何结果，商会所属公会无形停顿不在少数。
［21］

商会不得不谋求自我解决之法，召开会员

代表大会，商拟不入会处罚办法。
［22］

经议定，“如不加入，得科以五百元以下之罚款，并强制其入会”
［23］

。据记载，1936 年

常州商会修订会章，增加了强制性条文。具体而言，常州商会“规定各行业必须加入同业公会”，“无同业公会者必须直接加

入商会”；“如不入会，可呈请政府勒令停业”；入会后，必须如期缴纳会费，拒缴者依章罚办。
［13］(P58)

可以看出，此时强制入

会原则仅限于组织的规定，尚未上升到政府层面。鉴于非强制入会的弊端和组织吁求，1940 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非常时期人

民团体组织纲领》，明确规定：“职业团体之会员入会，下级团体加入上级团体均以强制为原则，退会应有限制。”
［24］(P61-62)

正

式确立所谓的“强制入会”、“业必归会”和“会必归会”三项基本原则。
［25］

是年 8 月，《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入会和

限制退会原则》专文对入会和限制退会进行明确，除了迁出或受永久停业处分者不得退会，拒绝入会者，予以罚款或停业处分。
［26］(P193)

从而，正式确立作为社会团体之一———商会的强制入会原则，实行各行业强制入会，限期改组，以期增强商会的整合

和统筹能力。

二、商会组织经费的筹措

在常州商会创始阶段，试办章程曾言及官府设法筹款助办，事实上官方并未出资。初期，商会往往借助商会领袖自身的影

响力来为组织筹集经费，捐输也往往成为初期商会经费的重要来源。规制中晚清商会注册凭据账簿费用难以保证，北洋政府时

期明确以会费为取代，因而对于注册凭据账簿不作考察。1934 年常州商会曾暂时作为代征机构，提取营业税的 1/10 作为经费补

助
［13］(P175)

，后营业税局成立，该项来源相应消失。在实际运行中，常州商会领袖积极开拓经费来源，主要分为商会领袖个人捐

款、筹款、会费、公共事业捐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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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会领袖以身为范，“首书捐款，为地方倡”。以常州商会为例，商会首任总理恽祖祁，1907 年商会平粜，恽祖祁

捐资 1000 元。
［27］(P931)

商会的绅商领袖往往扮演着捐资输款、筹款和事务领导的双重角色。常州商会筹办恽祖祁，历任商会总理

达 7年之久，首创之功，功成至伟，个人输款捐资商会经费，客观上也促使个体权力的膨胀，甚至被称为“武阳道”。虽然恽

祖祁在地方事务中屡有争议，然而在 1919 年恽祖祁去世，由商会发起举行隆重的悼念大会，共征集挽联哀辞达 300 余件，各界

来宾约 600 余人，咸谓“恽公力任艰巨，不加平民毫末之负担，而能妥筹巨款，其规模魄力，足令人钦佩不忘”。甚至有人建

议，应“呈请当道入祀乡贤，以垂不朽”。
［28］(P11-12)

时任商会坐办的于定一处理商会日常事务较多，常川驻会，坐办薪水全部捐献商会，一半用于“振武戒烟分社”，一半“捐

入学堂”。于定一曾坚辞坐办一职，各业会董一再恳邀，于氏勉为其难就位。
［29］

由此可见，在常州商会创办之初于定一的威望

已日趋提升，其执掌商会要职近 20 年。
④
可见，商会领袖的捐款一方面成为商会经费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促使捐款的个人在

商会组织内的威望得以巩固和发展。

其二，筹措捐款，商会领袖往往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为商会筹措捐款。如 1905 年常州商会筹备之初以钱业公所为筹办处，

为“建筑会所于双桂坊延陵书院之旧基，用款五千三百元，悉由首任常州商会总理恽祖祁所擘画筹措”。“其款除原有苏纶厂

股售银一千二百余元，何承焘捐银一千四百余元，各商业捐银一千八百余元外，益之以典业息借银二千元，而由商会分两载清

还。”1908 年，商会搬至新落成的双桂坊新址，商会方有固定办公场所。1910 年，恽祖祁复就商会旁余基，建筑商会图书馆，

费银 4900 余元。其侄子恽毓嘉捐田 95 亩，售银 2180 元，并以志书余款，以及恽祖祁自捐银，方促成建筑经费。
［30］(P16)

钱业人士如卢正衡、刘尧性均于北洋时期担任过商会会长一职，于商会会务和地方事务多有资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

商会主席时间最长的郭次汾即为盐公栈经理，为学校、慈善机构、商会等拨得盐斤加价补贴。

除依托商会领袖个人， 商会一般通过召开会员大会， 劝募地方公共事业和赈灾的经费。如 1917 年常州商会召开会员大会，

筹商扩充新筑路等，议决“扩充新筑路案”，暂借会费 1 年，分 12 期，摊还 3年还清，并由各业议决新筑路所经过之路线，方

便商贸往来。
［31］

其三，商会会费。商会经费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两项。试办之后，常州商会的“所有常年经费均由各商业捐助”，按

业分等纳费，上等每年认捐 24 元，中等每年认捐 18 元及 12元，下等每年认捐 8元，再由各业向各号收取。
［9］

一方面，经费按

等分年收费，等级不同认捐数额不同，另一方面，认捐各业“倘有倒欠等事，均归商会理楚”。事实上，因按等收费并非强制，

各业往往拖延不交，而商会肩负重责，各项事务均需办理，致使经费支绌。常年经费需每年捐纳，未有固定时间，经费拖欠等

积弊相应而生，一旦各业不缴常年经费，会费维持也就出现困难。

常州商会按年根据营业分业、分会员人数、分等收取会费，各同业公会进行摊派，1928 年常州商会各业会费概况如表 1 所

示。

由表 1可以看出，会费按行业根据注册资本多少进行摊派。其中震华公司、武进电厂、大纶纱厂、申新纱厂、通成纱厂、

面粉厂、电话公司、牛行注册资本较多，为特等会员。新兴工业，或公共事业，钱业、典业、木业、盐公栈为一等会员，其中

为工商业调剂资金的钱业会员数最多，会费总额也最高。根据各业会费征收概况可见，相较于工业，各商号繁多，会员人数众

多，商业经营资本较小运营灵活，所纳会费并不多。工业企业多为特等会员，从某种层面反映此时地方工业渐已兴起，新型工

业固定投资较大，资本回收相对较慢。兼具前店后坊性质的工商业如布厂业、白布业、色布业、定西六乡布业、花纱业、丝线

业已形成纺织业的产业布局。

表 1 1928 年常州商会各业会费和应加会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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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业别 入会商店 会员 原有会费 应加会员 应加会费

特等 震华公司 1 1 人 200 元

特等 武进电厂 1 1 人 200 元

特等 申新纱厂 1 1 人 100 元

特等 大纶纱厂 1 1 人 100 元

特等 通成纱厂 1 1 人 100 元

特等 面粉厂 1 1 人 40 元

特等 电话公司 1 1 人 36 元

特等 定西六乡布业公所 1 1 人 40 元

特等 牛行业 2 100 元

一等 钱业 22 22 人 500 元 160 元

一等 典业 20 7 人 164.4 元 45.6 元

一等 木业 49 9 人 180 元 90 元

一等 盐公栈 1 1 人 30 元

二等 冶坊业 2 1 人 34 元 1人 14 元

二等 油厂业 5 3 人 45 元 27 元

二等 豆业 11 5 人 60 元 1 人 84 元

二等 米业 22 4 人 60 元 36 元

二等 布厂业 10 2 人 80 元 3 人 40 元

二等 白布业 11 4 人 1W 元 1 人 20 元

二等 色布业 28 东6人 西7人
50 元

100 元

94 元

68 元

二等 南货颜料蜜饯业 14 10 人 100 元 140 元

二等 绸缎洋货葛裘业 18 11 人 110 元 154 元

二等 运输业 11 6 人 100 元 44 元

二等 航轮业 10 元 3人 62 元

二等 花纱业 5 2 人 42 元 6元

二等 纸业 12 8 人 134 元 2 人 106 元

二等 油麻业 7 7 人 60 元 108 元

等次 业别 入会商店 会员 原有会费 应加会员 应加会费

二等 京广洋货业 12 4 人 96元 1 人 24 元

二等 银楼业 2 1 人 24元 1人 24 元

二等 药材业 18 1 人 41元 1 人 8元



6

二等 存仁药社 1 10元 1 人 14 元

二等 堆栈业 7 1 人 41元 1人 7元

三等 旅栈业 20 4 人 40元 1 人 40 元

三等 衣业 80元 80 元

三等 丝线业 7 3 人 31元 18 元

三等 槽酱业 17 6 人 52元 5 人 124 元

三等 碾米业 1人 16 元

三等 煤铁业 11 3 人 48元

三等 烛业 6 6 人 40元 56 元

三等 烟业 8 3 人 48元

三等 磁器业 4 2 人 30元

三等 鞭炮业 3 1 人 15.68 元 0.32 元

三等 铜锡业 4 1 人 26元 1人 6元

三等 日进印刷所 1 1 人 8 元 8元

三等 羽革业 5 1 人 50元 2元

三等 漆业 10 1 人 46元 2 人 2元

三等 梳篦业 6 1 人 30元 1人 2元

三等 茶叶业 9 1 人 40元 3人 24 元

三等 北货业 16 10 人 40元 120 元

三等 民信局 7 40元 2 人

三等 席业 8 40元 2 人

三等 皮箱业 2 24元 1 人

三等 箔业 1 20元 1 人

三等 业勤毛巾厂 1 16元 1 人

三等 怡丰粉厂 1 12元 1 人 4元

资料来源：武进县建设局，《武进年鉴》第二回，武进县建设局 1928 年版，工商六至八。

然而，会费仍难以解决商会经费支绌问题。一方面时局变迁工商业波动较大，商会会员以会费负担颇重，提议修改减轻，

另一方面商会经费入不敷出，常州商会也不得不筹思轻减会费，致函吴县商会征询会费征缴办法，以期酌减商号会费。
［32］

据统

计，1937 年常州商会包括公会及商店两种会员，各自推派代表，出席商会为会员。其中公会约 40 余所，商店约 30 余家，共约

计会员代表 200 余人。会费征收标准及征收方法，“以入会之公会同业各商号及商店之资本暨推派代表人数之多寡”，按照章

程规定累进法征收，其征收方法系平均按月收取。1937 年常州商会会费及其他收入，约计 5000 余元，人均会费约年纳 28 元。
［33］

其四，公共事业捐。公共事业捐是商会参与自治的一种体现。在地方自治过程中，政府向工商界筹措经费，拓展地方公共

事业，作为回馈，公共事业所纳捐税则部分补给商会经费，用于工商团体的日常运营。民国后，常州商会先后与市董事会、市

公益事务所，协力放宽街巷、修筑和新筑马路，各类牌照费等则为常州商会经费的补充。时任商会会长于定一曾言，修筑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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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为差强人意之举，足令市区地图生色者，然而改良街道，各户之让进，虽屡受争议，街道新砌金山石，道路平整，改修

桥梁”
［34］(P1)

。常州街道的兴修方便行人，市内交通渐趋便利，于是籐轿公司、人力车公司纷纷开办。因新筑路和街巷修筑由商

会筹措资金兴修，籐轿与人力车的车照费由常州商会提取部分作为经费。据预算显示，常州商会经费来源于二成车照费 852 元、

小车照费 144 元、坊厢轿照费 120 元，共计 1116 元，而常州商会全年经费收入 4916 元，公共事业捐约占总经费的 1/3。
［35］(工商，

P6)

三、商会组织经费的用度与管理

商会经费主要分为“事务所用费”、“事业费”，事务费不得超过事业费。在经费管理上，晚清时期，常州商会即行预算

决算，在会员大会上公布，登报，上报地方政府，以昭公信。常州商会领袖较为重视商会经费的预决算，量入为出，开展各项

活动。1928 年常州商会全年收支预算或将有助于认识商会经费的收支概况。如表 2所示。

由表 2所示，商会的经费支出优先保证事务费的支出，事务费主要来源于商会会员的会费。事务费主要为商会日常办公经

费，包括人员薪资、设备购置费、办公场所费等。

表 2 1928 年常州商会全年收支预算 （单位:元）

收支概况 类别 数额

收入共计

4916

各业会费 3800

二成车照费 852

小车照费 144

坊厢轿照费 120

支出 共 6828

职员薪金 2544

听差工资 240

堂食速客饭 960

电灯燃费 180

广告费 120

烟茶煤炭 180

笔墨纸张印刷费 168

邮电费 60

各种报费 48

电话费 36

修理费 60

添置费 60

摊还预借会费 720

贫儿院捐 360

育婴堂捐 120

各项零星杂支 180

新筑路、路灯费 及灯泡、清道

夫工食
192

预备费 600

资料来源：武进县建设局，《武进年鉴》第二回，武进县建设局 1928 年版，工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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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员薪资是常州商会经费的重要支出。商会在内部事务上，分事务职和职务职，事务职分坐办、庶务、会计、文

牍、听差等职务，每月有数额不等的薪资，而职务职则为名誉职，不取薪资。晚清时期设总理、会董、会员等职位，北洋政府

时期为会长、副会长、坐办、特别会董、会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为主席、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候补监察

委员，均为职务职，一般有任期，不取薪资。1929 年《武进工业调查录》显示，参与调查工作的事务职员有商会书记长李复稔、

卞丽荪、史仲宣、史次源、张栗斋、郭长乐、郭起瑞共 7 人
［36］(协助调查诸君表，P1-4)

，实际商会工作人员应超过此数，事务职员则需支

付一定薪资。据记载，1928 年常州商会职员薪金预算支出洋 2544 元，尚有听差工资洋 240 元
［35］(工商，P6)

，共计 2754 元，占到商

会日常开支的 1/3 强。

另一方面，常州商会的日常运营费，如办公家具、文具购置、电灯燃费、电话费、广告费、邮电费、修理费、烟茶煤炭及

其他应酬等为日常支出费用。此项费用均为常州商会日常运营、会议、执行等项必需费用。其中堂食速客饭 960 元，占的比重

较高，占到常州商会全年预算支出的近 1/6。从侧面反映了商会作为团体之机关，日常应酬费用较高。

商会以“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为宗旨，事业费一部分来自经费的预算，一部分则来自

日常募集。北洋政府时期《商会法》明确规定事务费应低于事业费。事实上，1928 年常州商会经费实际支出中，人员薪资、办

公用品等事务费达 4656 元，慈善、公益、摊借会费等事业费为 2172 元，事业费支出远低于事务费。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源于

经费的支绌，必须优先保障事务经费，另一方面则是事业经费的来源不限于商会经费预算，尚有部分来源于临时性的募集。

事业费往往由经费补助或会员大会募集，特别是临时性的赈灾、公共事务，均由会员大会来募集。事业费体现了商会创办

的宗旨，主要用于商会的“联络商情”、“开商智”、“维持公益”等事务。诸如 1908 年地方筹备谘议局，事属首创，常州商

会捐款 100 元，商会总理恽祖祁筹拨 800 元等力促调查、编制户口、选举等事项。
［37］

1909 年建筑常州商会图书馆费银 4900 余

元也由商会和总理恽祖祁筹措，图书馆的人员薪资和日常费用均由商会开支。据报道，因火车站月台露天，为方便行人，1916

年常州商会与市公益事务所由桥北堍起至第一月台为止，分设电灯及天篷，一切装置以及燃费，均由公益事务所和商会承担。
［38］

1917 年常州商会召开会员大会，筹商扩充新筑路等，议决扩充新筑路案，各业仿前届新筑路办法，仍各借会费 1年，分 12 期，

摊还 3年还清，并由各业议决所经路线，一致议决照原拟设计书办理。
［39］

1930 年常州疏浚运河，需费约 30 万元，商会承担一

半经费，共 15 万元，而这一费用则主要通过会员大会募集，各业摊派。
［40］

1928 年常州商会事业费预算项主要分为贫儿院捐、育婴堂捐、摊还预借会费、新筑路、路灯费及灯泡、清道夫工食、预备

费等，某种程度上反映近代商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41］

一般而言，总商会、商业联合会、商会、

同业公会之间存在相互合作联动的依存关系。
［42］

作为一员，常州商会担负部分各省商联会、江苏商业联合会摊派会费，摊派与

会代表川资、旅费以及宴客、各种应酬费用。

四、余论

当下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以期发挥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显示着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新阶段。行政脱钩

背景下商会、行业协会组织充裕的经费来源是其有效运行的保障，经费的支出则应充分反映组织职能，经费的有效管理和监督

是组织信用的保证，组织的经费问题是完善社会组织治理体系亟须解决的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商会一般可划分为大陆型、英美型和中间型商会。在发展过程中，三种类型商会经费规制历经变迁，经

费来源多样，履行商会的服务职能，经费管理各有特点，对其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商会经费问题的认识。大陆型商会以法国

为典型代表，依据 1898 年法国制定的相关法律，法国商会是一种公立公益组织，具有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法国商会经费

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为工商企业交纳事业税的 5%～6%拨助，二为公共设施运营收入，三是工商业者通过商会注册交纳费用。

法国商会是政府机构，具有一定强制性，为会员提供指导、咨询、培训等各种服务。
［43］(P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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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型商会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美国商会是以服务为宗旨，非强制性，自愿设立、活动自主、经费自理的民间团体，视商

会为一种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制定行业政策。美国商会、行业协会的经费来源包括会员会费、举办各种培训班、展览会或学术

讲座收入以及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赞助等。有的商会会费的收取根据会员规模、在协会中的地位及享受服务项目等，分为高级会

员、普通会员、公司会员、个人会员等。也有的协会经费以会员营业额一定比例收取。
［44］(P278)

中间型商会，则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商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借鉴大陆型商会的功能，而且广泛吸收英美型商会特点，

形成中间型商会体系。早期日本商会为整合力量，培育商会自治能力，取强制入会原则。随着发展，日本商会汲取英美商会特

点，采取自由入会原则，而在政府监管和政商关系的处理上接近于大陆型商会。日本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政府拨款和公

共事业性收入。
［45］(P505-510)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近代常州商会的日常收支概况，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缩影，大体反

映了近代商会经费问题。首先，规制与现实应统一，经费筹措需要充分发挥领袖的作用，调动个体积极性，以团体力量服务团

体之组织。
［46］

在商会成立早期，一方面领袖个人捐款和筹募是商会经费来源的重要补充，为商会开创一系列的事业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公共事业捐成为发展过程中商会经费的重要补充。其次，日常经费支出比较严苛，体现商会公共性、社会性和普惠性

的职能。商会的宗旨使得其事务比较繁杂，既包括商会日常运营，保护众商，又兼备开商智、维持地方公益等事务。在章程中

明确规定：“一应善举，无关大局、无关要义者（如布施、周济、养而不教之类），本会经费虽裕，概不担任，亦不得于会中

提议。”
［47］(P31)

因而商会采取协作方式，开展普惠性、实效性的社会事务，增强商会整合能力。其三，经费管理上，制定了商会

预决算公开和监督体制。经费预决算制定后，在会董会或会员大会公布，上报主管官厅备案，在商会年度的报告书中公布商会

经费的开支，以昭公信。有研究者通过借鉴国外组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经费来源应多渠道并举，“统筹建立财政补贴、

政府购买、会员缴费、服务收费、慈善捐赠及风险投资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经费保障模式，完善社会组织行政事业型收费减免政

策”
［48］(P419)

。从纵横向的维度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一方面经费来源渠道应包括入会费、常年会费、政府资助、企业赞助、

有偿服务收入等，另一方面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唯有充裕的经费和科学的经费管理，凝

心聚力提升组织整合力，方能推动组织良性发展。

注释：

①台湾学者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96 年）一书中对商会经费问题有所涉及，指出基于组织的独立性，商会经费自

理，有利于发挥组织的社会功能；魏文享《非营利的困惑：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探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 年第 1 期），认为非营利的特性导致经费来源的困境，影响着公会组织的生存与职能发挥；赵婧《吊诡的商会经费—

——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理论界》，2015 年第 2期），研究抗战胜利后商会的经费，认为经费虽然拮据，但是

商会会务并未受到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事务费与事业费的分离。由此可见，学界对于商会经费的研究尚停留在表面。

②清朝武进县和阳湖县是常州府附郭县，1912 年常州撤府，阳湖县并入武进县，商会创立之初即为附郭两县的商会，或称

常州商会、武阳商会，1912 年后多称武进商会，统称常州商会。

③参见《武进县商会入会注册各商号会员》（《武进月报》1918 年第 1 期，第 13-15 页）；《武进县商会入会注册各商号

会员》（《武进月报》1918 年第 2期，第 15-16 页）；《武进县商会入会注册各商号会员》（《武进月报》1918 年第 4期， 第

13-14 页）；《武进县商会入会注册各商号会员》（《武进月报》1918 年第 5 期，第 13 页）。

④常州商会创办初期，于定一担任商会坐办，1911—1923 年于定一与钱以振轮流执掌商会会长、副会长一职，1929 年曾担

任改组后的常州商会教育委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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